
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核發補助費作業 

年度核定額度消費完畢後，請登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，列印「核發補助費申請表」1 式 2 份簽名後，逕送人事室核銷。 

公務人員請於每年 12 月底前、兼行政教師請於每年 7 月底前完成核銷作業。 

▲操作流程： 

一、登入國旅卡檢核系統 (方法 1)  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  

   

二、登入國旅卡檢核系統 (方法 2)  https://inquiry.nccc.com.tw/html/text/index_personal.htm 

 

三、列印「核發補助費申請表」   

 

四、核銷：1 式 2 份簽名後，逕送人事室 

 

自然人憑證密碼登入 

 

 

 

申請密碼登入 

如印出多頁，每頁都要簽名 

請簽名或蓋「私章」，勿蓋職名章 

列印前，可先於「註記/取消註記不核發交易」功能項下 

，註記不欲申請核發之各筆交易 

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
https://inquiry.nccc.com.tw/html/text/index_personal.htm

